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9年 度 交 簡 上 字 第 97號    02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 03

        即 　 被 　 告 　 李 汶 政  04

        上 列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因 公 共 危 險 案 件 ， 不 服 本 院 於 民 國 109 年 4 月  05

        7 日 109 年 度 交 簡 字 第 565 號 第 一 審 刑 事 簡 易 判 決 （ 聲 請 簡 易 判  06

        決 處 刑 案 號 ： 109 年 度 偵 字 第 1994號 ） ， 提 起 上 訴 ， 本 院 管 轄 之  07

        第 二 審 合 議 庭 認 為 不 應 以 簡 易 判 決 處 刑 ， 改 適 用 通 常 程 序 ， 自 為  08

        第 一 審 判 決 如 下 ：  09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10

        原 判 決 撤 銷 。  11

        甲 ○ ○ 無 罪 。  12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13

        一 、 聲 請 簡 易 判 決 處 刑 意 旨 略 以 ： 被 告 甲 ○ ○ 於 民 國 108 年 12月  14

            24日 21時 許 ， 在 新 北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○ 路 某 檳 榔 攤 飲 用 含 有 酒  15

            精 成 份 之 保 力 達 後 ， 知 悉 酒 後 不 得 駕 駛 動 力 交 通 工 具 ， 仍 基  16

            於 酒 後 駕 駛 動 力 交 通 工 具 之 犯 意 ， 於 同 日 21時 許 ， 自 上 址 騎  17

            乘 車 牌 號 碼 000-0000號 � 通 重 型 機 車 上 路 。 嗣 於 同 日 21時 18  18

            分 許 ， 行 經 新 北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路 0 段 000 號 前 ， 不 慎 與 江 能  19

            賢 （ 未 受 傷 ， 未 據 告 訴 ） 所 騎 乘 車 牌 號 碼 000-0000號 � 通 重  20

            型 機 車 發 生 擦 撞 ， 經 警 到 場 處 理 ， 並 於 同 日 21時 37分 許 ， 對  21

            被 告 實 施 吐 氣 酒 精 濃 度 測 試 ， 結 果 測 得 其 吐 氣 酒 精 濃 度 為 每  22

            公 升 0.21毫 克 （ 經 回 溯 至 其 最 初 駕 車 時 間 ， 其 吐 氣 所 含 酒 精  23

            濃 度 為 每 公 升 0.26毫 克 【 計 算 式 ： 以 酒 精 代 謝 率 每 小 時 每 公  24

            升 0.0628毫 克 計 算 ， 回 溯 時 間 共 計 相 隔 37分 鐘 ， 計 算 式 ：  25

            0.21＋ 0.0628×（ 37÷ 60） =0.25 ， 小 數 點 2 位 後 4 捨 5 入  26

            】 ） ， 因 認 被 告 涉 犯 刑 法 第 185 條 之 3 第 1 項 第 1 款 公 共 危  27

            險 罪 嫌 等 語 。  28

        二 、 按 犯 罪 事 實 應 依 證 據 認 定 之 ， 無 證 據 不 得 認 定 其 犯 罪 事 實 ，  29

            又 不 能 證 明 被 告 犯 罪 或 其 行 為 不 罰 者 ， 應 諭 知 無 罪 之 判 決 ；  30

           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4 條 第 2 項 及 第 301 條 第 1 項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 31

            。 至 於 認 定 犯 罪 事 實 ， 所 憑 之 證 據 ， 雖 不 以 直 接 證 據 為 限 ，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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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間 接 證 據 亦 包 括 在 內 ， 然 無 論 直 接 或 間 接 證 據 ， 其 為 訴 訟 上  01

            之 證 明 ， 須 於 通 常 一 般 之 人 均 不 致 於 有 所 懷 疑 ， 而 得 確 信 其  02

            為 真 實 之 程 度 者 ， 始 得 據 之 為 有 罪 之 認 定 ， 倘 其 證 明 尚 未 達  03

            到 此 一 程 度 ， 而 有 合 理 性 懷 疑 之 存 在 時 ， 即 無 從 為 有 罪 之 認  04

            定 ， 根 據 「 罪 證 有 疑 ， 利 於 被 告 」 之 證 據 法 則 ， 即 不 得 遽 為  05

            不 利 於 被 告 之 認 定 （ 最 高 法 院 76年 台 上 字 第 4986號 判 例 意 旨  06

            參 照 ） 。  07

        三 、 聲 請 簡 易 判 決 處 刑 意 旨 認 被 告 涉 有 刑 法 第 185 條 之 3 第 1 項  08

            第 1 款 之 公 共 危 險 罪 嫌 ， 係 以 被 告 於 警 詢 及 偵 查 中 之 供 述 、  09

            證 人 江 能 賢 於 警 詢 之 證 述 、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當 事 人 酒 精 測 定 紀  10

            錄 表 、 財 團 法 人 台 灣 電 子 檢 驗 中 心 呼 氣 酒 精 測 試 器 檢 定 合 格  11

            證 書 、 公 路 監 理 電 子 閘 門 、 新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吐 氣 酒 精 濃 度  12

            檢 測 程 序 暨 拒 測 法 律 效 果 確 認 單 、 刑 法 第 一 百 八 十 五 條 之 三  13

            案 件 測 試 觀 察 紀 錄 表 、 車 輛 詳 細 資 料 報 表 、 新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 14

            局 舉 發 違 反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事 件 通 知 單 、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調 查 報  15

            告 表 （ 一 ） 、 （ 二 ） 、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現 場 圖 各 一 份 及 現 場 照  16

            片 22張 等 為 其 主 要 論 據 。  17

        四 、 訊 據 被 告 固 坦 承 有 於 上 開 時 、 地 飲 用 含 有 酒 精 成 分 之 保 力 達  18

            後 ， 騎 乘 � 通 重 型 機 車 上 路 ， 而 經 警 查 獲 並 測 得 其 吐 氣 所 含  19

            酒 精 濃 度 為 每 公 升 0.21毫 克 等 情 ， 然 否 認 有 何 不 能 安 全 駕 駛  20

            犯 行 ， 辯 稱 ： 我 先 前 曾 在 醫 院 開 刀 ， 故 個 人 身 體 代 謝 不 好 ，  21

            採 用 回 推 方 式 計 算 出 之 酒 精 濃 度 數 值 應 不 準 ， 我 當 天 只 是 喝  22

            保 力 達 提 神 而 已 ， 且 係 在 遭 酒 測 前 不 久 約 5 分 鐘 才 飲 用 保 力  23

            達 約 不 到 一 瓶 等 語 。 經 查 ：  24

        （ 一 ） 被 告 於 上 開 時 、 地 ， 確 實 有 於 飲 用 保 力 達 後 ， 騎 乘 上 開 �  25

              通 重 型 機 車 上 路 ， 嗣 於 同 日 21時 18分 許 ， 行 經 新 北 市 ○ ○  26

              區 ○ ○ 路 0 段 000 號 前 ， 不 慎 與 江 能 賢 所 騎 乘 上 開 � 通 重  27

              型 機 車 發 生 擦 撞 ， 經 警 到 場 處 理 ， 並 於 同 日 21時 37分 許 ，  28

              對 被 告 實 施 吐 氣 酒 精 濃 度 測 試 ， 結 果 測 得 其 吐 氣 酒 精 濃 度  29

              為 每 公 升 0.21毫 克 等 事 實 ， 業 據 被 告 坦 承 明 確 ， 核 與 證 人  30

              即 與 被 告 發 生 碰 撞 之 江 能 賢 於 警 詢 證 述 相 符 （ 見 偵 卷 第 71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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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至 73頁 ） ， 並 有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當 事 人 酒 精 測 定 紀 錄 表 、 財  01

              團 法 人 台 灣 電 子 檢 驗 中 心 呼 氣 酒 精 測 試 器 檢 定 合 格 證 書 、  02

              公 路 監 理 電 子 閘 門 證 號 查 詢 機 車 駕 駛 人 、 新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 03

              局 吐 氣 酒 精 濃 度 檢 測 程 序 暨 拒 測 法 律 效 果 確 認 單 、 刑 法 第  04

              一 百 八 十 五 條 之 三 案 件 測 試 觀 察 紀 錄 表 、 車 輛 詳 細 資 料 報  05

              表 、 新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舉 發 違 反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事 件 通 知 單  06

              、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調 查 報 告 表 （ 一 ） 、 （ 二 ） 、 道 路 交 通 事  07

              故 現 場 圖 各 一 份 及 現 場 照 片 22張 等 在 卷 可 憑 （ 見 偵 卷 第 37  08

              、 39、 43、 47、 41至 42、 51、 45、 25至 27、 29至 31、 33至  09

              36頁 ） ， 此 部 分 事 實 應 堪 認 定 。  10

        （ 二 ） 公 訴 意 旨 認 被 告 所 為 ， 係 犯 刑 法 第 185 條 之 3 第 1 項 第 1  11

              款 之 駕 駛 動 力 交 通 工 具 而 吐 氣 含 酒 精 濃 度 達 每 公 升 0.25毫  12

              克 以 上 之 犯 行 ， 其 引 用 並 據 以 回 溯 計 算 之 之 呼 氣 酒 精 代 謝  13

              率 數 值 固 為 每 小 時 每 公 升 0.0628毫 克 ， 然 並 未 提 出 具 體 書  14

              面 資 料 說 明 ， 此 平 均 數 值 採 樣 之 人 數 、 人 種 、 年 齡 區 塊 、  15

              體 重 、 飲 酒 習 慣 等 條 件 ， 實 無 從 判 斷 該 實 驗 結 果 或 所 舉 數  16

              據 確 實 具 有 平 均 代 表 性 。 且 飲 酒 後 酒 精 代 謝 之 快 慢 ， 與 飲  17

              酒 人 當 時 之 年 齡 、 性 別 、 體 重 、 身 體 之 疲 勞 程 度 、 腹 中 其  18

              他 食 物 代 謝 情 形 及 飲 酒 時 間 之 長 短 等 因 素 ， 均 息 息 相 關 ，  19

              如 採 樣 對 象 與 被 告 案 發 時 之 條 件 有 所 差 異 ， 即 可 能 影 響 被  20

              告 酒 後 駕 車 時 實 際 呼 氣 酒 精 濃 度 值 之 認 定 ， 而 無 法 完 全 排  21

              除 其 實 際 呼 氣 酒 精 濃 度 低 於 每 公 升 0.25毫 克 之 可 能 。 考 量  22

              呼 氣 酒 精 代 謝 率 ， 本 有 因 人 而 異 之 可 能 性 及 誤 差 值 存 在 ，  23

              若 採 集 之 樣 本 不 同 ， 或 採 取 不 同 之 計 算 基 準 ， 均 有 可 能 使  24

              酒 精 代 謝 率 、 回 溯 推 算 之 呼 氣 酒 精 濃 度 值 存 在 多 樣 性 之 變  25

              化 ， 在 無 法 確 定 相 關 研 究 樣 本 數 及 其 背 景 資 料 之 前 提 下 ，  26

              此 處 有 關 酒 精 消 退 率 之 數 值 尚 非 屬 科 學 鑑 定 證 據 ， 基 此 ，  27

              被 告 酒 後 駕 車 上 路 時 之 呼 氣 所 含 酒 精 濃 度 ， 是 否 能 概 以 公  28

              訴 意 旨 所 引 上 開 呼 氣 酒 精 代 謝 率 每 小 時 每 公 升 0.0628毫 克  29

              ， 回 溯 推 算 認 定 ， 容 有 疑 義 。  30

        （ 三 ） 況 縱 然 依 公 訴 意 旨 所 指 之 呼 氣 酒 精 代 謝 率 數 值 （ 每 小 時 每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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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公 升 0.0628毫 克 ） 進 行 酒 精 濃 度 回 溯 計 算 ， 所 得 出 之 數 值  01

              應 為 每 公 升 0.00000000毫 克 （ 計 算 式 ： 0.21＋ 0.0628×（  02

              37÷ 60） =0.00000000 ） ， 是 亦 未 達 每 公 升 0.25毫 克 甚 明  03

              ， 公 訴 意 旨 逕 以 不 利 於 被 告 之 四 捨 五 入 方 式 將 上 開 數 值 逕  04

              行 取 為 每 公 升 0.25毫 克 ， 並 未 說 明 有 何 具 體 正 當 之 理 由 ，  05

              業 已 違 背 罪 證 有 疑 利 於 被 告 之 原 則 ， 並 無 可 採 。 且 被 告 於  06

              本 院 審 理 時 供 稱 ： 當 時 是 在 被 酒 測 前 不 久 才 喝 保 力 達 ， 當  07

              時 警 詢 想 說 將 喝 酒 時 間 往 前 說 一 點 ， 看 警 察 會 不 會 覺 得 情  08

              形 較 為 輕 微 ， 實 際 上 我 是 在 喝 完 保 力 達 5分 鐘 後 就 發 生 車  09

              禍 等 語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77頁 ） ， 是 被 告 當 時 飲 酒 之 時 間 距 離  10

              酒 測 之 時 間 是 否 為 公 訴 意 旨 用 以 回 推 計 算 之 37分 鐘 ， 亦 有  11

              疑 問 ， 若 以 被 告 上 開 供 述 加 以 回 推 計 算 ， 則 顯 然 低 於 每 公  12

              升 0.25毫 克 ， 是 在 各 項 變 因 均 不 能 確 定 之 情 況 下 ， 則 被 告  13

              於 前 開 駕 車 期 間 ， 其 體 內 酒 精 濃 度 為 何 ， 是 否 確 已 達 刑 法  14

              第 185條 之 3第 1項 第 1款 之 要 件 ， 即 屬 不 明 ， 自 不 能 依 此 對  15

              被 告 遽 以 該 款 罪 責 相 繩 。  16

        （ 四 ） 又 據 證 人 江 能 賢 於 警 詢 中 證 稱 ： 當 時 我 騎 乘 機 車 要 去 外 送  17

              ， 看 到 被 告 正 打 算 由 仁 愛 路 二 段 往 文 化 一 路 一 段 方 向 大 迴  18

              轉 ， 我 發 現 我 車 速 有 稍 快 ， 來 不 急 煞 車 就 向 被 告 靠 上 ， 於  19

              是 兩 車 些 微 碰 撞 並 靠 在 一 起 ， 我 人 沒 有 受 傷 ， 機 車 車 身 有  20

              些 微 車 損 ， 當 時 我 時 速 約 50公 里 等 語 （ 見 偵 卷 第 19至 20頁  21

              ） ， 是 被 告 於 當 時 騎 乘 機 車 固 有 與 江 能 賢 發 生 車 禍 ， 然 當  22

              時 被 告 並 無 違 規 駕 駛 情 形 ， 亦 未 經 警 就 被 告 當 時 違 規 駕 駛  23

              情 形 開 立 罰 單 ， 僅 有 就 被 告 無 照 駕 駛 及 酒 後 駕 駛 部 分 開 立  24

              罰 單 ， 此 有 新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舉 發 違 反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事 件  25

              通 知 單 在 卷 可 憑 （ 見 偵 卷 第 45頁 ） ， 而 證 人 江 能 賢 證 稱 其  26

              車 速 有 稍 快 來 不 急 煞 車 才 會 跟 被 告 碰 撞 ， 是 難 認 本 件 事 故  27

              係 因 被 告 當 時 注 意 力 及 反 應 力 減 弱 而 肇 事 ， 亦 非 被 告 有 逆  28

              向 、 蛇 行 、 忽 快 忽 慢 或 其 他 異 常 駕 駛 行 為 所 導 致 。 且 雙 方  29

              車 損 均 屬 輕 微 ， 並 無 人 受 傷 ， 應 認 本 件 為 一 般 常 見 之 交 通  30

              事 故 意 外 ， 不 論 駕 駛 人 飲 酒 與 否 均 可 能 發 生 ， 自 無 法 憑 此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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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證 明 被 告 肇 事 與 其 酒 後 駕 車 有 關 ， 不 能 以 此 推 論 被 告 有 何  01

              不 能 安 全 駕 駛 之 情 形 。 況 被 告 於 經 警 察 查 獲 後 進 行 直 線 測  02

              試 ， 結 果 均 為 正 常 ， 而 同 心 圓 測 試 部 分 被 告 筆 順 尚 稱 平 穩  03

              ， 幾 乎 全 畫 在 0.5 公 分 之 合 格 範 圍 內 ， 應 認 被 告 可 以 操 控  04

              視 覺 反 應 及 手 部 控 制 ， 此 有 刑 法 第 一 百 八 十 五 條 之 三 第 一  05

              項 案 件 測 試 觀 察 紀 錄 表 在 卷 可 佐 （ 見 偵 卷 第 41至 42頁 ） 。  06

              是 以 ， 從 客 觀 證 據 上 已 難 認 被 告 有 因 服 用 酒 類 而 影 響 行 為  07

              表 現 之 情 形 ， 尚 無 積 極 證 據 足 認 被 告 駕 駛 動 力 交 通 工 具 時  08

              已 達 不 能 安 全 駕 駛 之 程 度 ， 亦 難 認 被 告 構 成 刑 法 第 185 條  09

              之 3 第 1 項 第 2 款 之 犯 行 ， 附 此 說 明 。  10

        五 、 綜 上 所 述 ， 公 訴 意 旨 所 舉 出 之 證 據 或 證 明 方 法 ， 不 足 使 本 院  11

            產 生 確 信 被 告 體 內 所 含 酒 精 濃 度 達 每 公 升 0.25毫 克 以 上 或 有  12

            不 能 安 全 駕 駛 之 心 證 。 是 依 檢 察 官 所 舉 之 證 據 ， 均 尚 未 達 於  13

            通 常 一 般 之 人 均 可 得 確 信 而 無 合 理 之 懷 疑 存 在 之 程 度 ， 無 法  14

            使 本 院 形 成 被 告 之 有 罪 心 證 。 本 案 不 能 證 明 被 告 犯 罪 ， 揆 諸  15

            前 揭 說 明 ， 依 法 應 諭 知 被 告 無 罪 。 原 審 遽 為 被 告 有 罪 之 判 決  16

            ， 容 有 未 當 。 被 告 以 此 為 由 提 起 上 訴 ， 為 有 理 由 ， 應 由 本 院  17

            合 議 庭 撤 銷 判 決 ， 並 改 依 第 一 審 通 常 程 序 審 理 ， 自 為 第 一 審  18

            無 罪 之 判 決 ， 以 昭 審 慎 。  19

        據 上 論 斷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455條 之 1第 1項 、 第 3項 、 第 452條  20

        、 第 369條 第 1項 前 段 、 第 364條 、 第 301條 第 1項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21

        本 案 經 檢 察 官 乙 ○ ○ 聲 請 簡 易 判 決 處 刑 ， 檢 察 官 曾 信 傑 、 詹 啟 章  22

        到 庭 執 行 職 務 。  23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年     11    月     30    日  2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二 十 庭  審 判 長   法  官  許 博 然  2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梁 世 樺  2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王 國 耀  27

        上 列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。  28

        如 不 服 本 判 決 ， 應 於 判 決 送 達 後 20日 內 敘 明 上 訴 理 由 ， 向 本 院 提  29

        出 上 訴 狀  (應 附 繕 本 ) ， 上 訴 於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。 其 未 敘 述 上 訴 理  30

        由 者 ， 應 於 上 訴 期 間 屆 滿 後 20日 內 向 本 院 補 提 理 由 書 「 切 勿 逕 送  31

５



        上 級 法 院 」 。  0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張 美 玉  02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年     11    月     30    日  03

６


